
2025年度长乐区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年度考核工作情况

根据《福州市长乐区交通运输局 福州市长乐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长乐区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成本规制实施办法〉等三个办法的通知》（长交公〔2025〕6号）的规定，年度考核组对公交企业运营服务质量年度考核自评报告进行了核查。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考核总成绩
	公交企业
	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得分
	98.5


二、考核指标得分情况
（一）城市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率（15分）
1、考核标准：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率在0.08（不含0.08）以下得15分，0.08-0.15（不含0.15）人/百万公里之间扣5分，0.15-0.25（不含0.25）人/百万公里之间扣10分，高于0.25人/百万公里扣15分；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死亡率在0.01以下（不含0.01）加2.5分。发生较大（3人以上死亡或者10人以上重伤或者1000万以上事故损失）同等责任以上事故的，年度考核成绩为0分。
2、得分情况：公交企业考核分数如下表所示：
	公交企业
	死亡事故（人）
	运营里程
（百万公里）
	死亡率
（人/百万公里）
	得分

	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
	0
	12.39
	0
	17.5


（二）城市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率（15分）
1、考核标准：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率（人员受伤赔偿5000元以上或者车辆损失费1万元以上的主责事故）不高于0.5次/百万公里。公共汽电车责任事故率不高于0.5次/百万公里的得15分，每百万公里事故次数高于0.5次的每高0.01次扣1分，扣完为止。
2、得分情况：公交企业考核分数如下表所示：
	公交企业
	事故数
	运营里程
（百万公里）
	事故率
（次/百万公里）
	得分

	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
	2
	12.39
	0.16
	15


（三）投诉案件数占客运量比率（10分）
1、考核标准：考核年内公交企业在12345和12328服务投诉热线的公共交通有效服务类投诉案件（含服务类和等车难投诉）数量占客运量比率低于4次/百万人次。投诉次数与客运量比率低于4次/百万人次的得10分，高于4次/百万人次的，每高0.1次/百万人次扣1分，扣完为止
2、得分情况：公交企业考核分数如下表所示：
	公交企业
	投诉案件数
	客运量
（百万人次）
	投诉案件数占客运量比率（次/百万人次）
	得分

	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
	40
	12.56
	3.18
	10


（四）违规通报占客运量比率（10分）
1、考核标准：公交企业正常运营服务，不文明行车、等违规现象被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次数占客运量比率低于2次/百万人次。违规通报占客运量比率低于2次/百万人次的得10分，高于2次/百万人次的，每高0.1次/百万人次扣1分，扣完为止。
2、得分情况：公交企业考核分数如下表所示：
	公交企业
	通报数（次）
	客运量
（百万人次）
	通报数占客运量比率（次/百万人次）
	得分

	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
	2
	12.56
	0.16
	10


（五）交通运输保障任务完成情况（5分）
1、考核标准：按照各种活动的交通运输保障方案，完成交通运输保障工作。未按照要求开展运输保障工作的，被行业部门下发通报、整改和约谈的出现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2、得分情况：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企业得5分。
（六）行业管理要求执行情况（10分）
1、考核标准：按照行业管理要求落实具体工作。未按照行业管理要求执行被行业部门下发通报、整改和约谈的，出现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
[bookmark: _GoBack]2、得分情况：公交企业考核分数如下表所示：
	公交企业
	执行不到位次数
	扣分
	得分

	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
	2
	4
	6


（七）计划运营里程完成率（20分）
1、考核标准：计划运营里程完成率达到90%以上，且不超过计划值。计划运营里程完成率每低于90%一个百分点扣2分，扣完为止。
2、得分情况：公交企业考核分数如下表所示：
	公交企业
	实际值
（百万公里）
	计划值
（百万公里）
	完成率
（%）
	得分

	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
	12.39
	11.71
	105.81
	20


（八）多元化经营收入（5分） 
1.考核标准：广告、租赁、定制公交收入每年增长2%。增长超过2%得5分，未达到2%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2.得分情况：公交企业考核分数如下表所示：
	公交企业
	2024年收入
（万元）
	2025年收入
（万元）
	同比提高（%）
	得分

	长乐区闽运
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
	197.19
	256.51
	30.08
	5


（9） 工资及劳务承揽费等及时发放情况（10分）
1.考核标准：及时支付员工（正式工、临时工）工资及劳务承揽费等应当支付给员工或劳务外包公司的费用。存在无法及时支付员工（正式工、临时工）工资及劳务承揽费等应当支付给员工或劳务外包公司的费用等内容被行业主管部门通报且核实无误的每拖欠一月扣2分，扣完为止。
2.得分情况：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企业得10分。
（10） 加分项
1、考核标准：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获国家级荣誉称号的,加1分；获省级荣誉称号的，加0.5分；获市级荣誉称号的，加0.2分。同一荣誉称号不重复加分，本项加分最高不得超过2.5分
2、得分情况：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企业无加分项。
二、其它说明
年度考核组针对公交运营企业提供的自评报告和相关材料进行核查。公交企业对本次年度考核提供的真实、合法、完整的数据和材料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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